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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“立法用虚词”是我创造出来的短语，它不是由“立法”、“用”、“虚词”简单相加的结果，而是
一个具有内在系统逻辑的概念。
这也就是说，作为该短语有机构成部分的“立法”、“用”、“虚词”等词之语义可能与它们各自独
立时的语义有所不同。
仅此而言，“立法用虚词”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引起误会及争议的“重灾区”，因此有必要予以特别的
说明、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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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周赟，男，1978年生，江西宜丰人，厦门大学法学院讲师，法学博士。
曾在《读书》、《山东大学学报》、《环球法律评论》、《民间法》等杂志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，其
中有文为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报》转摘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《论习惯与习惯法》、《现实主义法学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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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在这个案子中，实际上涉及的核心法律依据是我国《合同法》第50条的内容，即“法人或者
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
，该代表行为有效”。
作为A公司的代理人，其当然的选择应是强调与B公司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及B公司对本公司内部运作的
熟悉程度，并以之为依据认定B公司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“知道或应当知道”张三超越签约权限，进
而判决合同无效。
相应地，B公司则肯定会主张其在签约过程中根本不知道也不应知道，A公司还有关于张三权限的规定
。
考虑到只要B公司坚称自己不知道A公司就很难举证推翻这种主张，因而，双方的争议实际上就变成了
“B公司是否应当知道张三超越了权限”。
那么，B公司是否应当知道呢？
在司法实践中，所谓“应当知道”有两种可能的情况：其一，以法定条件为限，不需要关注有关主体
事实上是否知道，就推定其事实上知道，相当于“视为知道”或如上论者所谓的“推定知道”。
这除了刑法中的相关例子外，其他部门法中也有不少例证。
譬如，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135条的规定，“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，法
律另有规定的除外”，在如上规定中的“二年”就是一个“应当知道”的判定标准。
这就是说若Tom的某一民事权利受到侵害，则只要超过了两年，他就不再有权请求法院的保护——因
为在这么长的期间内，他“应当知道”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伤害并应当知道可向法院起诉；相类似的情
形，我们还可以看看我国《合同法》第158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“⋯⋯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
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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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立法用规范词研究》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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